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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建函〔2025〕86号
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通海县第十七届

人大第四次会议第80号建议答复的函

马静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在挹秀路与礼乐东路交叉十字路口修建行人天桥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建议所述在挹秀路与礼乐东路交叉十字路口修建行人天桥，降低人民出行安全隐患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。我单位积极与公安部门对接，了解到交叉口修建人行天桥需要满足如下条件：

1.路段交通流量双向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达到1200PCU每小时，或过街人流量超过5000P每小时，且道路双向车道数多于4条且无中央分隔带时，可考虑设置人行天桥。

2.交叉口交通总人流量达到18000P每小时，或交叉口的一个进口横过道路的人流量超过5000P每小时，且同时进入该路口的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达到1200PCU每小时，或机动车方向复杂，对行人有明显危险，可考虑设置人行天桥。

3.事故多发地点。

挹秀路与礼乐东路交叉十字路口目前暂不具体条件设置人行天桥，但我单位将充分发挥作用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，按照相关规范，因地制宜在该路口增设交通标线、导流岛等安全设施，进一步减少安全隐患。同时，积极协商公安部门，加大巡查力度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我县城市建设提出的合理建议，希望今后能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建设工作，提出更多合理化建议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好。
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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